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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3年全县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检测机构、建设、监理及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好国家、省、市各级各部门关于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要求，切实抓好我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进一步规范我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行为和市场秩序，促进全县建筑检测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确保工程质量问题可查询追溯，特制定2023年全县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请单位认真落实。

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3月16日    
2023年全县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治理行动，规范我县工程质量检测市场行为和市场秩序，打击见证取样送检违法违规行为、打击虚假报告，净化我县工程质量检测市场环境，建设优质工程， 实现工程质量“百年大计”目标。

二、专项检查工作重点

施工现场原材料抽检是否合格，混凝土强度回弹是否达到设计强度，保护层厚度是否符合要求，见证取样送检原始证明材料是否齐全，试验报告与备案合同是否一致，试验送检数量是否符合批次要求，安全防护用品抽检是否达标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对工程项目涉及的检测企业根据检查结果情况对检测企业开展全面检查。

三、检查时间和范围

集中检查时间2023年3月20日-4月20日，不定期常态化检查。对县域内工程项目涉及的全部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开展建筑材料检测行为和检测结果情况进行检查。

四、检查方式

采取县域内注册检测企业、县外检测机构的分地址企业，由县住建局牵头，对检测企业所检测工程项目采取互检的方式，查找检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查问题延伸检测查企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县外无分地址并在高青所开展的检测业务由工程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对其检测工作进行检查。

五、检查要求

1、主检企业及时将被检查企业存在问题情况反馈给工程主管部门，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查找问题。

2、主检企业服从主管部门专项检查工作安排，主检企业遇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检查的情况，提前告知主管部门。

3、被检企业要积极配合检查工作，对于主检企业提出的问题要及时整改，遇有争议问题情况由主管部门负责对上沟通处理。

4、主检企业负责对现场抽检原材料试验及混凝土强度回弹、保护层厚度检测、安全防护用品等进行抽检复试检测，并对提供的检测结果负责。

六、结果运用

1、现场抽检原材料出现不合格、混凝土强度不达标、保护层厚度不够等倒查问题原因，若是倒查原因不闭合，按照被检企业出具虚假报告依法依规对其处理。

2、县域内无分地址的检测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直接清出高青市场，已备案检测合同作废处理。

3、检测企业检测项目累计出现2次及以上违法违规行为加倍处罚、记录不良信用，若是连续出现3次违法违规行为，县域内注册企业停业整顿半年，分支机构立即清除高青市场，已备案检测合同作废处理。


